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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立职院〔2023〕230号

学生考试纪律规定

考试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，为了严肃考试纪律，维护考

试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和教育部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考场一律采用一人一桌编定座位的办法，学生必须对号

入座。在阶梯课室考试时，应采用隔一位编定座位。考生进入考场

后必须保持安静，不准随便说话，不准随意离位走动，要严格遵守

考试纪律。

第二条 考生的试卷、草稿纸由监考人员统一发放、考试结束后

一并收回。

第三条 考生必须提前10分钟进入考场，按编定的座位就座。考

试开始后，迟到15分钟者，不准进入考场，按缺考处理。考试开始

30分钟后，方能交卷离场；交卷出场后不得在考场附近谈话或逗留。

第四条 考试开始后，考生不得中途离开考场，若中途离开，须

交回试卷，不得再返回考场。因病需要暂时离场，须由机动监考员

陪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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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闭卷考试，除任课老师指定须携带的文具外，禁止携带

任何书籍、学习资料、笔记本、作业、电子记事本、智能手表等一

切电子器具进入考场，若有上述物品带入考场的，应集中放在监考

人员指定的位置。

第六条 考生对试题有疑难时，不得向主考教师或监考人员询问。

但如遇试题字迹模糊、缺页、漏印等问题，可举手向监考人员询问。

第七条 考生进入规定的考场考生入座后，应将本人学生证和身

份证放在桌子左上角，以便核验。

第八条 考试期间，考生除因突发疾病经主考同意或交卷两种情

况可离开考场外，不得以其它理由离开考场（包括上厕所）。强行

离开考场者，按考试违纪处理。

第九条 考生领到试卷后，应先核对试卷上的课程名称、课程代

号与自己要考的课程名称、课程代号是否一致，检查有无缺页、缺

题和字迹不清等现象，如有上述情况，应在开考前30分钟内举手报

告。凡涉及试题内容的问题，不得向监考人员询问。考生答卷前必

须先在试卷规定的位置上准确、清楚地写上本人准考证号（学号）、

姓名、专业班级，不得在试卷上作任何标记。

第十条 考生必须严格按试卷的要求作答。如有答题卡，应用2B

铅笔填涂，试卷用黑色签字笔书写（有特殊要求的除外，如作图

题）。答案要写在试题下面的空白处或指定的位置，字迹要工整清

楚；凡要求按空格书写的试题，一定要一格一字答题；不得将答案

书写在草稿纸上或密封装订线内，不按上述规定要求作答的，其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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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一律视为无效。

第十一条 考试结束铃响后，考生应立即停止答卷，并把试卷按

页码顺序整理好，反放在桌面上，待监考人员确认试卷数量无误后，

可有秩序地离开考场。试卷和草稿纸均不准带走。

第十二条 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人员管理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

监考人员的正常工作。监考人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作

出处理。对扰乱考场秩序、恐吓或威胁监考人员人身安全的考生，

将交相关部门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无故缺考、考试作弊、被取消考试资格情形的考生，

不得参加学期初的补考。

第十四条 考试期间，除主副考、巡考员、本考场监考人员外，

其他人员不得进入考场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从2023年11月1 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学生考试纪律与违纪处分办法》同时废

止。

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

2023年10月20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
